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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楊茹玉

電話：05-3620123#368

電子信箱：s904030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4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福字第10500632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0063208A00_ATTCH2.pdf、0063208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公務人員退撫給與設立專戶直撥入帳配套措施」會

議紀錄1份，請依說明事項，配合辦理公（政）務人員退

撫給與發放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105年3月29日部退三字第1054086866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公（政）務人員退撫給與發給日遇例假日時，是否仍應於

當日撥款一節，前經銓敘部104年3月4日「公務人員退撫

給與設立專戶直撥入帳配套措施」會議決議如下：

(一)基於依法行政並避免各領受人領受退撫給與時間不同而

衍生權益問題，各項新增退撫案件及舊案定期給付之退

撫給與發給日遇例假日時，仍應於當日發給。

(二)若因金融機構作業仍未能配合，致退撫給與發給日遇例

假無法於當日發給時，參照民法第122條規定（於一定

期日或期間內，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，其期日或其期

間之末日，為星期日、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，以其休

息日之次日代之。），統一規範於例假日後第一個上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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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發給，俾兼顧法令規定與實務可行性。

(三)另以現金或支票支領者，若各支給及發放機關因作業流

程無法於例假日當日發給現金或支票者，比照前項作業

方式，延後於例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給。準此，公（

政）務人員各項新增退撫案件及舊案定期給付之退撫給

與發給日遇例假日時，自即日起，請切實照會議決議及

前述規定辦理；公務人員資遣給與之發給亦同。

三、此外，前開會議決議有關公（政）務人員退撫及資遣給與

規劃設立專戶保障制度之部分，將俟公（政）務人員退撫

法律完成修正發布並施行後，再配合實施。

四、檢附原函影本及會議紀錄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

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

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嘉義縣財政稅務局（支付科）、主計處、人事處退休福利科 2016-04-19
15:43:10


